
近 日 ，受 台 风
“ 温 比 亚 ”影 响 ，山
东寿光等地遭受严
重 灾 害 ，给 群 众 生
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防汛抗洪形势严
峻。8 月 26 日 18 时，
遵照应急管理部消
防局命令，河北消防
总 队 迅 速 集 结 500
人、8 套远程供水系
统赴山东寿光参加
排涝救灾任务。

8 月 27 日 早 5
时，石家庄支队 131
名 官 兵 、18 辆 救 援
车辆赶赴寿光第七
中 学 ，按 照 总 队 统
一 部 署 ，石 家 庄 支
队 派 出 5 辆 救 援 车
及 69 名 官 兵 ，开 展
排 涝 作 业 ，目 前 排
水 量 已 超 过 3000
吨。目前救灾工作
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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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民法典分编草案亮相

公告

年长之后，犹喜夜行，城市之夜漫长，便
挑些行人较少的僻野街道缓缓独行，走得累
了，便寻一盏散放暖色光芒的路灯，站在自
己的影子里仰起头，令人惊喜的是，每一次
都能看到高楼林立之间一片方方正正的夜
空中闪烁着的几颗星，在坚硬的城市里，这
些星辰显得愈加遥远与虚幻，只是，当白日
里忙碌焦躁的我看到它们的时刻，还是会感
到内心深处某处柔软的地方被悄然触动了。

星光下的人走着不一样的路，路上却也
有着同样的坎坷，心中却也有着一致的不安
与思索，或许，在星辰的眼光中，所有人走的
都是同一条路，虽然方向各异际遇不同，但是
时光不会偏颇任何一人，时光也是一条路，路
上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先后之别，就像头顶的

星辰，我们只能看到它数年前甚至数十年数
百年前的模样，距离拉远了时光，却也让想象
有了更宽广与深远的空间。

多年前，也曾走过一段星光下的路，那是
大山深处的一条野径，没有路灯只有山花，没
有平整的柏油马路只有颠簸的羊肠小道，我的
家与学校分居小路的两端，每一个清晨天不亮
便需赶往学校，每一个夜晚星光满天才悄悄返
家，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只有星光陪伴，只有
山风吹拂，偶尔也有鸟鸣虫幽，却还是掩不住
一个少年略显慌乱却又满怀憧憬的心。

年少时喜欢白日放歌，年长后却更喜幽
夜独行，或许，是因为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已渐
渐消融，目光向内变得内敛起来，也或许，唯有
星光下的那条路才能依稀看到那个无比真实
的自己，才能听到那串跫然有力的脚步声，才
能明悟了天空中的几颗星与大地上的某个人。

向为民从警十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人们送他一个雅号——管得宽。

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在一次抓捕行
动中，被歹徒连刺数刀，因公殉职。他记住了
父亲生前的遗言：父亲给他取名“为民”，就
是希望他长大以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向为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立志要当一名
好警察，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当了社区
民警，分管幸福小区。

向为民时时刻刻牢记父亲的教诲，时常
跟居民坐在一条长凳上，以聊家常、摆龙门阵
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法律法规知
识，提醒居民防范电信诈骗和其他诈骗，远离
毒品和封建迷信，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创建和
谐社区。

记 得 有 一 次 向 为 民 到 附 近 小 区 走 访 ，
他看见一位老奶奶把一面小国旗给孙子玩
耍，小孙子把国旗扔在地上乱抹，弄得脏兮
兮 的 。 向 为 民 走 上 前 去 ，蹲 下 身 子 问 老 奶
奶 知 道 这 是 什 么 吗 ？ 老 奶 奶 不 耐 烦 地 说 ，
不就是一块红布吗？向为民认真为老奶奶
讲述了它是我国的国旗，代表国家的形象、
民 族 的 尊 严 。 老 奶 奶 听 罢 ，说 向 为 民 真 是

管 得 宽 ！ 向 为 民 一 脸 笑 呵 呵 地 说 ，不 是 我
管得宽！而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
去捍卫它的尊严才对呀！老奶奶牵着小孙
子转身离开，临走说：好！知道错了！就这
样“管得宽”又解决了一件“小事儿”。

向为民真的是“管得宽”，小两口吵架他
管，邻里闹纠纷也管，他耐心细致做思想工
作，把矛盾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了
安全隐患他也管，如有电线老化、管道破裂，
立马限期整改，以免酿成大祸。

论到侦查办案的主业，向为民更是逢警
必到，不破案不松懈。有一次，晚上幸福小区
有业主家被盗，一晚上偷了八家。向为民清
晨接到报警，立马带警员赶到现场，进行勘
察、取证、调取监控录像，搜索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是从墙外的下水道管子爬上楼作
的案，一晚上偷八家，一定是团伙作案。经过
仔细分析比对，从监控录像上掌握了犯罪嫌
疑人的外貌特征，立马展开全城大搜捕。经
过四个小时的追捕，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
网，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向为民办案极
为神速，大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不敢轻易涉
足他管的片区。

社 区 居 民 们 乐 享 平 安 和 谐 ，大 家 纷 纷
为向为民点赞。

管得宽

星光下的路

□ 付克发

□ 石兵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8 月 27 日下午初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其中包括六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
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
1034 条。强调保护人格权、完善婚姻制度、
加强对建筑物业主权利的保护……草案对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物权法、婚姻法等民事
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编订纂修，打造新
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权利法典”。

此次提交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一大亮点就是单独设立了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
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
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
说，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
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加强人格权保
护的呼声和期待较多。

为 何 要 在 民 法 典 中 单 独 设 立 人 格 权
编？沈春耀表示，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
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于“公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综合考虑各
方面意见，总结我国现有人格权法律规范
的实践经验，在民法典中增加人格权编是
较为妥当、可取的。

据介绍，人格权编主要从民事法律规
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
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
治、社会等方面权利。

物业擅自改变小区公共部分用途，利
用外墙、电梯张贴广告却不知营利去向何
方……

对此，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加强对建筑
物业主权利的保护。其中规定，改变共有
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
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草案同时明确，
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

此外，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规定，业主共
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事项应当以合
理形式向业主公开或者向业主大会、业主
委员会报告。

“电梯、绿地等小区公共设施属于业主
所 有 ，相 关 的 广 告 收 益 也 理 应 属 于 业 主。
草案的规定，在于解决实践中物业公司侵
害业主权利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
法室主任谢鸿飞说。

患 有 医 学 上 认 为 不 应 当 结 婚 的 疾 病
者，纵使两情相悦也不允许结婚吗？

“现行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在
实践中很难操作，且在对方知情的情况下，
是否患有疾病并不必然会影响当事人的结
婚意愿。”沈春耀说。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此作出修改，规定一
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
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
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
婚姻。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此外，针对轻率离婚现象，草案规定了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草案提出：自婚姻
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
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根据人格权编草案，自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
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和人

员应当依法及时施救。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孟

强认为，按照法律规定，警察、医师等人员
负有这种及时施救的义务，这一规定强化
了对自然人基本人身权利的保护，体现了
民法典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

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间、

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等。
……
针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人格权编草案在现行法律规
定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的保护，并为即将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留下衔接空间。

“草案首次对隐私权作出了明确的界
定，用单独一章对保护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进 行 了 详 细 的 规 定 ，有 效 回 应 了 现 实 需
求。”孟强说。

针 对 社 会 各 界 反 映 强 烈 的 性 骚 扰 问
题，人格权编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

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
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
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
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
止性骚扰行为。

谢鸿飞表示，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如果
没有建立预防、制止性骚扰的机制，就要对
受害人承担责任，“从而促使用人单位履行
义务，减少和遏制性骚扰行为的发生”。

人格权编草案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
人格权受法律保护。那么，死者的名誉、荣
誉等受到侵害，如何维权？

草案对此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
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
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其他近亲属可以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为保护英烈的
名誉、荣誉等提供了法律保障。此次人格
权编草案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更全面地保
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是对成熟司法
经验的吸收采纳。”孟强说。

下 班 后 好 心 免 费 搭 载 顺 路 的 同 事 一
程，却不料发生事故导致同事受伤。这种
情况下驾驶人是否需要赔偿的问题，引发
社会各界争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对此作出明确
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
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一方面保护受害人，另一方面又考虑
到驾驶人对受害人的施惠因素，较好地协
调两者的利益。”谢鸿飞说，这也有利于维
护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尚。

草案还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强制保
险和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
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
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
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

“明确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赔偿顺
序，有利于厘清责任，让受害者及时获得救
助和赔偿，也减轻了机动车驾驶人的经济
负担，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功能。”孟强说。

（参与采写：曹雪盟）

□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丁小溪

婚
姻
、隐
私
、住
房
、出
行
…
…

民
法
典
各
分
编
草
案
如
何
更
好
保
护
你
我
权
利
？

看点一：设立人格权编

看点五：保护隐私权

看点六：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

看点二：保护业主权利

看点七：维护死者权益

看点三：尊重婚姻自主权 看点八：明确“无偿搭乘”事故赔偿责任

看点四：就法定救助义务作出规定


